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

以南京麦澜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营业总收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 资 产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股 本（万股）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42,268.01

11,278.90

12,346.36

10,217.11

9,043.77

1.0369

7.64%

本报告期末

154,763.60

131,279.18

10,000.00

13.13

上年同期

34,082.47

10,248.41

10,148.07

8,981.79

7,153.79

0.8982

6.63%

本报告期初

153,392.39

134,577.89

10,062.00

13.37

增减变动幅度（％）

24.02

10.06

21.66

13.75

26.42

15.44

增加1.01个百分点

增减变动幅度（％）

0.89

-2.45

-0.62

-1.80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未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数据填列，最终结果以公司 2024年年度

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如下：

经初步核算，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 42,268.01万元，同比增长 24.02%；营业利润 11,
278.90万元，同比增长 10.06%；利润总额 12,346.36万元，同比增长 21.66%；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10,217.11万元，同比增长13.75%；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9,043.77万元，同比增长26.42%。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154,763.60万元，比期初增长0.89%；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

益为131,279.18万元，比期初下降2.45%；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13.13元，比期初

下降1.80%。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品牌建设，优化销售渠道，生殖康复类产品、耗材及配件销售额实现

快速增长。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

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4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麦澜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688273 证券简称：麦澜德 公告编号：2025-003

南京麦澜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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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颁

布的《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8号》“关于不属于单

项履约义务的保证类质量保证的会计处理”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

重大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一）变更原因

2023年8月1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印发〈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财会〔2023〕11号，该规定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企业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执行本规定。

2024年 12月 6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8号〉的通知》财会

〔2024〕24号，其中“关于不属于单项履约义务的保证类质量保证的会计处理”的内容规定，对

不属于单项履约义务的保证类质量保证产生的预计负债进行会计核算时，应当按确定的预计

负债金额计入“主营业务成本”和“其他业务成本”等科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8号》自印

发之日起施行，允许企业自发布年度提前执行。

（二）变更日期

公司自2024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并

采用未来适用法执行该规定。

公司自2024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8号》“关于不属于单

项履约义务的保证类质量保证的会计处理”规定。

（三）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

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四）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发布《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和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8号》的相关规定执行。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公司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

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要求进行的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董事

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当期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

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600538 证券简称：国发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08

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
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对国发集团持有的公司1,637,995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0.31%）进行了公开司法拍卖。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拍卖网拍阶段已经结束，安为瑜

在网络拍卖中竞买成功。

●拍卖最终成交以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拍卖成交裁定为准。后续仍涉及交纳

尾款、法院执行法定程序、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最终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025年1月23日，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

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所持的公司部分股份将被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

告》，现将司法拍卖的结果披露如下：

一、股权拍卖的基本情况

2025年 2月 25日 10:00至 2025年 2月 26日 11:16，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

院 在 阿 里 司 法 拍 卖 网 络 平 台（标 的 物 网 拍 链 接 ：https://sf- item.taobao.com/sf_item/
879515091583.htm ）对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发集团”）持有的1,637,995
股公司股票进行了公开拍卖。

二、股权拍卖的竞买结果情况

根据公示的《网络竞价成功确认书》，本次拍卖结果如下：

用户姓名安为瑜通过竞买号T1645于 2025/02/26 11:16:00在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于

阿里拍卖平台开展的“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1637995股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国发股份，证券代码：600538，证券性质：无限售流通股）”项目公开

竞价中，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网络拍卖成交价格：7,933,901元（柒佰玖拾叁万叁仟玖佰零壹元）

在网络拍卖中竞买成功的用户，必须依照标的物《竞买须知》、《竞买公告》要求，按时交付

标的物网拍成交余款、办理相关手续。

标的物最终成交以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出具拍卖成交裁定为准。

三、该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拍卖网拍阶段已经结束，最终成交以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司出

具的拍卖成交裁定为准，后续仍涉及交纳尾款、法院执行法定程序、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其

最终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上述1,637,995股拍卖股份全部完成过户登记后，大股东朱蓉娟及一致行动人持有公

司股份的比例将由11.03%下降到10.72%，但不会导致公司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截至2025年2月20日，大股东朱蓉娟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被司法冻结的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

朱蓉娟

彭韬

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姚芳媛

合计

持股数量

39,694,885

3,472,700

2,329,371

12,323,000

57,819,956

持股比例

7.57%

0.66%

0.44%

2.35%

11.03%

累计被司法冻结、司法标记的数量

39,694,885

3,472,700

1,817,366

0

44,984,951

冻结合计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100.00%

100.00%

78.02%

0

77.80%

冻结合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7.57%

0.66%

0.35%

0

8.58%

目前大股东朱蓉娟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被司法冻结的比例较高，如果大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股份后续被司法处置且被处置的股份占比较大，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进

而对公司股权结构、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重大影响。

4、公司大股东及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

况。公司与大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保持独立。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活

动正常，该事项暂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

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

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2月27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4年 12月 13日和

2024年12月3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和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预计情况的议案》，公司因担保发生频次较高，逐笔披露不便，

因此按月汇总披露公司及子公司实际发生的担保情况。

● 2025年 1月，公司及子公司对所属各级分、子公司实际发生的担保共计 15笔，均为

授信担保，担保金额约0.83亿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公司无逾期的对外担保。

●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 2025年 1月 31日，公司及子公司的担保余额折合人民币约

473.23亿元，占公司截至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80.89%。提醒投资者充

分关注担保风险（担保数据未经审计）。

一、2025年度公司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4年12月13日和2024年12月3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和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预计情况的议案》，同意公

司及子公司为所属各级分、子公司提供的新增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11.26亿元（包括为资

产负债率 70%以上的各级分、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约 503.01亿元人民币，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下的各级分、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约8.25亿元人民币），其中新增银行授信担保金额

不超过人民币189.58亿元，新增履约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21.68亿元。担保计划有效期自

2025年1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上述担保额度经股东大会审批后，在额度范围内

进行如下授权：

1.董事长审批：（1）同一担保人在被担保基础业务计划内的所属分、子公司授信及履约担

保额度的调剂事项。（2）公司及子公司与金融机构签订担保类授信协议以及单笔担保金额小

于2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除授信担保以外的对外担保事项。

2.董事会审批：（1）同一担保人在被担保基础业务计划外的所属分、子公司授信及履约担

保项目的调剂事项。（2）单笔担保金额大于等于2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除授信担保以外

的对外担保事项。

以上担保预计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12月14日和2024年12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发布的《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预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70）和《202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75）。

二、2025年1月份公司担保业务发生情况

2025年 1月，公司及子公司对所属各级分、子公司实际发生的担保共计15笔，均为授信

担保，担保金额约0.83亿元。以上担保业务均涵盖在前述担保预计额度内，且已按照授权进

行审批。

详见附件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表》和附件2《2025年1月份担保发生事项表》。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5年 1月 31日，公司及子公司的担保余额折合人民币 473.23亿元，占公司截至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80.89%；公司对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

总额为0，公司无逾期的对外担保，提醒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 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2月27日

附件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被担保人名称

中国石油工程建设
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管道局工程
有限公司

中国寰球工程
有限公司

中国昆仑工程
有限公司

北京兴油工程项目管
理有限公司

青岛华油工程建设监
理有限公司

廊坊中油朗威工程项
目管理有限公司

寰球工程项目管理（北
京）有限公司

吉林梦溪工程管理有
限公司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表

注册
地点

北京市

河北省
廊坊

市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市

青岛市市
南区延安
三 路 113

号甲

河 北 省
廊坊市

北京市朝
阳区樱花
园东街七

号

吉林市龙
潭区遵义
东 路 22

号

法定代
表人

李小宁

薛 枫

宋少光

李利军

李广超

江陈琴

常新科

王峰

曹东君

经营范围

石油工程

油气储运工程、油气地面
建设、化工石化、海洋石

油等

建筑工程项目等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
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建

筑劳务分包等

工程项目管理等

工程项目管理等

工程项目管理等

物业管理；工程项目管
理；工程监理；工程咨询；

工程招标代理等

工程监理、设备监理、工
程造价咨询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100%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
有限公司100%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100%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
有限公司100%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
有限公司 100%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
有限公司100%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
有限公司 100%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
有限公司 100%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
有限公司 100%

截至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3,953,521

4,148,713

1,926,070

608,581

12,469

4,931

18,311

5,946.39

8,208.79

负债总额

2,775,819

3,459,344

1,383,238

505,759

5,951

1,670

10,332

1,038.85

1,669.41

净资产

1,177,702

689,368

542,832

102,821

6,517

3,260

7,978

4,907.54

6,539.38

营业收入

3,305,602

2,305,041

1,837,225

435,040

45,418

12,198

27,187

10,334.65

21,603.89

净利润

49,007

1,107

6,614

11,233

897

249

570

173.32

867.86

资 产 负
债率

70.21%

83.38%

71.82%

83.10%

47.73%

33.88%

56.43%

17.47%

20.34%

附件2：2025年1月份担保发生事项表

2025年1月份担保发生事项表

序
号

1

2

3

4

5

2025年1月份共发生担保15笔，金额合计：折合人民币82,750,744.02元

担保人
名称

中 国 石 油
集 团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中 国 石 油
集 团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中 国 石 油
集 团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中 国 石 油
集 团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中 国 石 油
集 团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司

被担保人

名称

中 国 石 油
工 程 建 设
有限公司

中 国 石 油
管道局

工 程
有限

公司

中 国 寰 球
工程

有 限
公司

中 国 昆 仑
工 程 有 限

公司

廊 坊 中 油
朗 威 工 程
项 目 管 理
有限公司

股东
及股比

中国石油
集团工程
股份有限
公 司

100%

中国石油
集团工程
有 限 公
司 100%

中国石油
集团工程
股份有限
公 司

100%

中国石油
集团工程
有限公司

100%

中国石油
集团工程
有 限 公
司 100%

资产
负 债

率

70.21
%

83.38
%

71.82
%%

83.10
%

56.43
%

受益人

名称

工 商 银
行等

共 8
笔

建 设 银
行等

共 2
笔

工 商 银
行等共2

笔

交 通 银
行等

共 2
笔

建 设 银
行1笔

被担保基础业务

事项

授 信
业 务
担保

授 信
业 务
担保

授 信
业 务
担保

授 信
业 务
担保

授 信
业 务
担保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金额

13,992,
304.00

41,525,
598.00

16,955,
122.40

7,597,815.00

2,679,904.62

国
别

中
国

中
国

中
国

中
国

中
国

担保内容

方
式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种
类

授
信
担
保

授
信
担
保

授
信
担
保

授
信
担
保

授
信
担
保

币种

人民
币

人民
币

人民
币

人民
币

人民
币

金额

13,992,
304.00

41,525,
598.00

16,955,
122.40

7,597,
815.00

2,679,
904.62

起始日期

以实际业
务生效日

为准

以实际业
务生效日

为准

以实际业
务生效日

为准

以实际业
务生效日

为准

以实际业
务生效日

为准

截止日期

以实际业务
到期日为准

以实际业务
到期日为准

以实际业务
到期日为准

以实际业务
到期日为准

以实际业务
到期日为准

是 否
按 股

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逾期

否

否

否

否

否

证券代码：600339 证券简称：中油工程 公告编号：临2025-004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1月份担保发生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外部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情况概述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万润科技”）分别于2024年4月25日、

2024年5月2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

子公司向银行等外部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

融资租赁公司、合作方等外部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6亿元（不含已生效

未到期的额度），综合授信额度项下业务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贷款、承兑汇票及贴现、融资性保

函、票据池、信用证、融资租赁、外汇衍生产品等，该额度可滚动循环使用；同意子公司对公司

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10亿元、公司及子公司对资产负债率70%以下（含）的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额度不超过7亿元、公司及子公司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

过3亿元；在前述预计担保总额度范围内，各主体之间的担保额度可以调剂使用；相关担保事

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对同一授信业务提供的担保额度不重复计算；任一时点的担

保余额不得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该额度可滚动循环使用。

在年度总授信及担保总额内，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裁办公会审批具体授信及

担保事宜、在上述担保总额度范围内对公司向子公司、子公司向公司及子公司向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额度进行调剂，总裁办公会审议通过后由公司法定代表人或经合法授权的代理人办理

授信和担保事宜。本次授权事项的授权期限与本次综合授信及担保额度议案有效期一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7日、2024年5月21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外部机构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7号）、《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4-027号）。

二、授信及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全资子公司北京亿万无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万无线”）与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密云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北京密云支行”）签署的《流动资金借

款合同》，亿万无线向中国银行北京密云支行申请人民币1,000万元借款，期限1年；同时，公

司与中国银行北京密云支行签署《保证合同》，由公司为亿万无线本次申请借款向中国银行北

京密云支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任一时点公司向中国银行北京密云支行提供担保的融资本金

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具体担保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公司近日收到全资子公司湖北长江万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万润”）与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硚口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武汉硚口支行”）签署的《授信额度协议》，

长江万润向中国银行武汉硚口支行申请人民币2,000万元授信额度，期限自《授信额度协议》

生效之日起至2026年2月25日止；同时，公司与中国银行武汉硚口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

同》，由公司为长江万润本次申请授信额度向中国银行武汉硚口支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任一

时点公司向中国银行武汉硚口支行提供担保的融资本金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具体

担保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上述融资和担保事项在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内，并已经公司总裁办公

会审议通过。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北京亿万无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2年9月27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密云区新南路110号鼓楼街道办事处办公楼231室-553
法定代表人：汪军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100%股权，系公司一级全资子公司。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移动互联网数字营销服务。

亿万无线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资产总额（元）

负债总额（元）

净资产（元）

项目

营业收入（元）

利润总额（元）

净利润（元）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72,487,505.15

143,970,324.10

128,517,181.05

2023年度（经审计）

1,927,977,421.09

35,317,683.29

33,008,439.35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669,745,390.11

574,171,082.72

95,574,307.39

2022年度（经审计）

1,882,845,418.93

-10,769,095.88

-10,128,934.53

上述被担保人无外部评级，且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被担保人：湖北长江万润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9年9月16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红卫路街道临江大道858号青山数谷4、5、16-22层工位

22层3228号

法定代表人：何克红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100%股权，系公司一级全资子公司。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LED照明应用相关业务及贸易业务。

长江万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资产总额（元）

负债总额（元）

净资产（元）

项目

营业收入（元）

利润总额（元）

净利润（元）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67,996,720.90

52,292,728.67

15,703,992.23

2023年度（经审计）

275,416,382.68

1,151,228.03

852,881.28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109,427,785.04

94,576,674.09

14,851,110.95

2022年度（经审计）

230,359,328.74

-5,112,583.48

-3,820,415.77

上述被担保人无外部评级，且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中国银行北京密云支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密云支行

债务人：北京亿万无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保证人：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包括利息、复

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

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具体内容以签订的

合同为准。

保证期间：主债权的清偿届满之日起三年。具体内容以签订的合同为准。

（二）公司与中国银行武汉硚口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硚口支行

债务人：湖北长江万润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在本合同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

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

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

时确定。具体内容以签订的合同为准。

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具体内容以签订的合同为准。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处于有效期内的担保总额为26.20亿元。截至本公

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19.36亿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32.16%；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0元。

上述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之情形。

六、备查文件

1.《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保证合同》；

3.《授信额度协议》；

4.《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654 证券简称：万润科技 公告编号：2025-006号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外部机构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圣阳股份，证券代码：

002580）于 2025年 2月 25日、2月 26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5、公司于2025年1月18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筹划战略重组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25-002）。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国惠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山东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正在筹划战略重组事宜。该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亦不会对公司正常生

产经营活动产生影响。公司将根据该事项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具体

详见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

阶段的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

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

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

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需要披露 2024 年年度业绩预告

的情况，公司未向除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的第三方提供未公开的定期业绩信息。

3、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580 证券简称：圣阳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4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述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望时代”）于2025年2月24日召

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关联人共同增资的议案》，同意

公司与第二大股东东阳复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创信息”）共同对浙江东望时代

数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望数智”）进行增资。本次东望时代拟增资2,040万元，复创

信息拟增资1,960万元。本次增资为同比例增资，增资前后东望时代与复创信息持有的东望

数智股权比例保持不变，增资完成后，东望时代持有东望数智的股权比例仍为51%。具体情

况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与关联人共同增

资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25）。

二、进展情况

2025年2月26日，公司收到东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出具的《关于同意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浙江东望时代数智科技有限公司的批复》，主要内容如

下：

经研究，决定同意你公司增资浙江东望时代数智科技有限公司2,040万元，请按上市公司

相关流程决策，并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履行好出资人职责。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

布的公告，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600052 证券简称：东望时代 公告编号：临2025-029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关联人共同增资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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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已于2025年2月25日发行完毕，相

关发行情况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短期融资券简称

短期融资券代码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25西藏天路CP001

042580102.1B

期限

发行日

1年

2025年2月25日

起息日

计划发行总额

票面利率

2025年2月25日

人民币5亿元

3.38%

兑付日

实际发行总额

发行价格

2026年2月26日

人民币5亿元

面值100元

特此公告。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600326 证券简称：西藏天路 公告编号：2025-008号

转债代码：110060 转债简称：天路转债

债券代码：188478 债券简称：21天路01

债券代码：138978 债券简称：23天路01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子公司四川国光园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光园林”）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专利权人为国光

园林，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号

ZL202211647053.3

专利名称

一种抑制罗汉松果生长并保护枝叶
的组合物及应用

申请日期

2022年12月21日

专利
期限

20年

证书号

第7761111号

授权公告号

CN116076523B

上述专利的取得有效地保护了发明创造成果，有利于加强公司的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

提高公司技术创新能力及产品竞争力。但专利转化尚需一定时间，不会对公司2025年的经

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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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